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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主題：網路星光大道

主辦單位：台灣街頭藝人發展協會

一、活動內容：

你自認你的才藝出眾，但卻沒有表演舞台嗎？錯過了歌藝比賽報名，如今卻只能對著鏡子孤芳自賞嗎？別再讓機會從眼前溜走，快拿起鏡頭秀出你最得意的表演，讓全台灣網友見證新一代星光偶像的誕生。 

二、報名資格：

1. 參賽者可不限會員或非會員。 

2. 參賽影片需以報名人為主角，不可代為報名。如該影片並非報名者所拍攝，上傳影片之前參賽者須取得拍攝者必要之授權始得上傳。

3. 報名資料必須正確填寫，不正確者恕刪除參賽資格。

三、參加規則：

1. 請自行拍攝一段影片，內容不限歌唱或其他才藝表演。影片本身請盡量清晰。

2. 參賽影片長度不限，但建議1到3分鐘內為佳。
3. 本站目前尚不提供影音上傳服務，請參賽者先自行將您的影片上傳至youtube、vlog或其他任何可置放影片之空間，再進入本站以內嵌原始碼連結影片檔(相關方式請參考網頁說明)。

4. 每人不限投稿次數，同一人可重複報名多支影片，但內容不得重複，且一經報名不得更換參賽影片。若發現參賽影片不符合規定，則主辦單位保有將影片下架的權利，參賽者於報名前應自行注意該檔案之格式及內容是否有錯誤。

5. 請勿擅自更動報名後之影片檔連結位置，如導致連結位置失效，視為參賽者放棄參賽資格。

6. 參賽影片名稱、內容及格式如有不符規定者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。

7. 請勿連結違反中華民國法律及違反本站條款之檔案，且參賽影片標題及內容不得涉及非法項目或違背善良風俗，違反者主辦單位將取消參賽者資格，並將直接刪除該檔案。

四、投票注意事項：

1. 不限投票資格，任何網友皆可參加本活動之投票。

2. 每人每24小時限定投票一次，嚴禁以程式進行灌票行為，否則票數將予以刪除。如參賽者有作弊灌票之行為，將移除您的報名資格。如您已得獎，主辦單位有權要求返還相關獎項。

五、活動期間：

1. 活動期間：即日起，至2008年11月30日23點59分止。
2. 公布結果：本站於活動結束後， 將於2008年12月5日將得獎名單及獎勵相關訊息將公佈於本站首頁公告，並以電郵通知得獎者。
六、評選方式及獎勵內容：

評選方式：前三名100%經由網友票選，參加獎由電腦隨機選出。

人氣獎勵：

•人氣大獎第一名：馬總統親自簽名【台灣十大傑出街頭藝人紀念郵票】一張、主網首頁全版橫幅區廣告宣傳乙週、免費個人網頁美工服務乙次。
•人氣大獎第二名：張理事長親自簽名【台灣十大傑出街頭藝人紀念郵票】一張、主網首頁區塊廣告宣傳乙週。
•人氣大獎第三名：王介安親自簽名【台灣十大傑出街頭藝人紀念郵票】一張、主網首頁區塊廣告宣傳乙週。
•參加獎十名：【台灣十大傑出街頭藝人紀念郵票】一張
七、注意事項：

1. 本活動注意事項載明於活動網頁中，參加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，即同意接受本活動注意事項之規範。如有違反本活動注意事項之行為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加或得獎資格，並就因此所生之損害，得向參加者請求損害賠償。

2. 參加活動者必須遵守本站服務條款及其他交易有關之規定，如有違反，即自動喪失參加資格，如為得獎者，則取消得獎資格。

3. 得獎者應於主辦單位通知之期限內回覆確認同意領取獎品，並提供主辦單位所要求之完整領獎文件，逾期視為棄權。得獎者所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如與參加者登錄資料不符，主辦單位得要求得獎者提出相關證明文件，否則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。

4. 參加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，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。如有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，將被取消參加或得獎資格。如因此導致主辦單位無法通知其得獎訊息時，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，且如有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，參加者應負一切相關責任。

5. 如有任何因電腦、網路、電話、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，而使寄予得獎人之獎品有遲延、遺失、錯誤、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，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，參加者亦不得因此異議。

6. 本活動獎項以公佈於本網站上的資料為準，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，主辦單位保留更換其他等值獎項之權利。

7. 參加者如因參加本活動或因活動獎項而遭受任何損失，主辦單位及相關之母公司、子公司、關係企業、員工、及代理商皆不負任何責任。一旦得獎者領取獎品後，若有遺失或被竊，主辦單位或贊助廠商等不發給任何證明或補償。

8. 本活動之獎項之寄送地區限台、澎、金、馬，且不得轉換、轉讓或折換現金。

9. 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而無法執行時，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、終止、修改或暫停本活動。

